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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訂價文章系列

4. 受 Covid-19疫情影響導致虧損或盈利波動之

預先應對計劃。

5. 移轉訂價專家觀點下之業務重組。

6. 低風險企業是否更能抵擋 Covid-19疫情衝擊？

7. Covid-19疫情對預先訂價安排及/或其執行

層面之影響。

8. 移轉訂價稽查趨勢：放寬對納稅人的查核

抑或更加激進的國家稅收預算？

1. Covid-19疫情導致之產業鏈中斷——集

團現有產業鏈模式轉型與潛在風險。

詳細内容請點擊鏈接。

2. Covid-19疫情導致集團内預計進行之訂

價政策安排失效及其重組需求。

詳細内容請點擊鏈接。

3. 可抵扣利息費用上限之修正——重要考

量和建議行動。

本系列將涵蓋以下關鍵議題：

2017年2月24日頒佈之第20/2017/ND-CP號法令（以下簡稱“第20號法令”）中第8條第

3款的企業所得稅（CIT）可抵扣利息支出上限規定，因法規存有模糊地帶，且對企

業—特別是具有高度財務槓桿企業—其資金流動和稅務費用有重大影響，故長久以來，

國内外企業和經濟組織持續對該規定提出討論或疑問。

在COVID-19逐步受控的情況下，為了協助企業維持經營和推動生產以及促動經濟發展，

政府已正式頒佈第68/2020/ND- CP號法令（以下簡稱“第68號法令”），以修正第20

號法令的第8條第3款規定。在本期，德勤將從多個維度剖析第68號法令的内容，為企

業提供全面觀點以及建議符合後疫情時代經營戰略的行動方案。

背景信息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sode-1-may2020-trad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-2-jun2020-trad-cn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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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稅上可抵扣利息費用之相關法規

淨利息
上限計算以淨利息費用為基礎（即扣除銀行定存利息收入及貸款利息收入後之

總額）。原第20號法令之不允許利息費用與定存利息收入及貸款利息收入互抵。

30% 企業所得稅申報目的之可抵扣淨利息費用上限為EBITDA （即營業活動淨利潤加

淨利息支出加折舊費用總數）之30%。

5年1 未抵扣完之淨利息費用可連續後抵5年。

新01號表格 取代原第20號法令的01號表格。

效力
修正法令自2020年6月24日生效且適用於自2019年起之課稅年度。

信貸組織、保險組織及政府優惠貸款非屬本法令之適用範圍。

2017年至2018年階段

2021年

1月1日

納稅人重新計算2017-2018年度之利息費用及應付CIT稅額，並在2021年1月1日

前將更新的稅務申報表提交給稅務機關。經過重新估算之2017-2018財年的未

抵扣利息費用不得結轉到下一個課稅期。

5年2
經過重新估算後，溢繳的CIT稅額（包含相應滯納金）可與2020財年起5年内的

CIT稅負相抵銷。

稅務稽查

若納稅人已被稅務查核或稽查，則可在2020年起的5年内，向執行稽查的稅務

單位申請確認並調整其稅款和相應的滯納金以抵銷溢繳的CIT。該調整過程由

稅務機關方（而非納稅人方）執行，且不會再次進行稅務稽查。

關鍵變更

與國際實務靠攏，為跨國集團創造可抵

扣利息費用的統一機制。

利息收入及利息費用之判定辦法？

減少部分稅務負擔，創造機會以集中

資源，以期恢復、保持及促進疫情後

的生產經營活動。

允許納稅人使用利息費用扣抵其定存利息

收入及貸款利息收入之淨額計算限額，可

優化利息費用差異並減輕資金流動負擔。

納稅人擁有不同業務單位及優惠稅率，

應如何確定可抵扣利息費用限額？

已被稅務稽查之處理辦法？

重點考量正面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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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重新檢查並確定超限的不可抵扣

利息費用，及溢繳/應繳的CIT稅額；

• 提交CIT申報表調整申請；

• 與稅務機關溝通，以調整已被稅

務稽查的核定稅款。

• 重新檢查並確定超限的的不可抵扣

利息費用，及溢繳/應繳的CIT稅額；

• 確定遞延所得稅對財務報表的影響；

• 提交CIT申報表調整申請。

• 評估修正法令對財稅計劃、短期及

長期經營活動的影響，以有效管理

資金流動，促進疫情後的經營恢復。

• 與集團總部討論，針對集團内交

易/資金調動之建立或重組，制定

適當戰略，以最大化利用此淨利

息費用及後抵機制；

• 考量集團不同層面的稅務成本優

化戰略：

‐ 價值鏈/内部財務交易之重組；

‐ 資本及資金流動之重組；

‐ 内部借貸政策之覆核與重建，

以有效適用新規定。

2017年

至

2018年

2020年起

會計 -稅務團隊 董事會/集團總部

2019年

• 基於生產經營計劃，估算第68號

法令對2020年納稅義務的影響；

• 為稅務申報時之可抵扣利息費用

建立標準化的計算方法。

企業如何應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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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分析及建議以供您參考對第68號法令之適用。若您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繫我們以獲得

及時諮詢。我們期待與您的合作，携手度過難關，共同繁榮發展。

下期預告：

在下一期中，我們將繼續探討企業受到 Covid-19疫情影響而導致虧損或盈利波動應如何

制定預先應對計劃。

策略諮詢

 按第68號法令計算可抵扣利息費用之正確性的確定/檢視

諮詢；

 2017、2018、2019財年之稅務結算變更申報的諮詢/協助；

 第68號法令對相關年度財務報表之稅務影響（如：遞延

所得稅）的識別協助。

 稅務機關之溝通協助，以釐清納稅人對適用第68號法令之

可抵扣利息費用的疑問；以及

 企業向稅務機關要求重新計算2017、2018及2019財年之應

繳CIT金額的協助。

 財務交易模式之策略發展/結構重組諮詢，以使得可抵扣

淨利息費用或可結轉到下個課稅期的未抵扣利息費用達

到最適化目的；

 從企業/集團角度出發，對關係企業間借貸活動内控政策

之擬定方向提供諮詢，以有效利用新機制；

 從企業/集團角度出發，對關係企業間其他内部交易活動

内控政策之擬定方向提供諮詢，以提升合規度及優化稅

務負擔。

溝通協調

合規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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